
B 編號:            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購一次刷卡同意書/訂購單 民國____年    月___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訂 購 人 基 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  發票抬頭  

身分證字號 

(統一編號) 
 

聯絡電話 

(H)  

(O)  

生    日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(行動電話)  

送貨地址  

                   產 品 訂 購 資 料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商 品 名 稱 單價(NT$) 數量 總  價(NT$)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

總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用卡交易填寫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信用卡卡號(16

位) _ _ _ _-_  _ _ _ _-_ _ _ _-_ _ _ _ 
 

持 

卡 

人 

簽    

名 

 

(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) 

卡片背面末三

碼檢查碼 

□□□ 
 

信用卡有效期限(請填卡片有效截止年月) 

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

消費金額 新台幣       元整 

授權號碼           (共 6 碼) 

商店代號 一般授權商代 822-140160040-6               

授權電話：0800211211    

茲本人同意以信用卡付款方式繳付上述產品之款項，並同意下列事項： 

1. 本同意書與一般銀行信用卡簽帳單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. 本人應於收到訂購商品後詳細檢查，若產品有瑕疵應於七日內電洽 03-3320085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處理，否則視同無異議承認上述

交易，不得中途解約請求退款。(售價已包含 5%加值營業稅) 

3.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僅提供信用卡金流服務，上述商品之品質、售後服務等相關問題係由  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。 

4. 本人對於服務品質與訂購交機服務經銷商之爭議或退費問題，與中國信託銀行無涉，不得以此為拒繳中國信託信用卡款項之理由。 

5. 到期未收到帳單時，本人應主動向中國信託銀行索取帳單，不以此為拒繳理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B 編號:            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購分期刷卡同意書/訂購單 民國____年    月___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訂 購 人 基 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  發票抬頭  

身分證字號 

(統一編號) 
 

聯絡電話 

(H)  

(O)  

生    日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(行動電話)  

送貨地址  

                   產 品 訂 購 資 料 表    (分期限用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,三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商 品 名 稱 單價(NT$) 數量 總  價(NT$) 備註 

      期數     每期金額      元 

     期數     每期金額      元 

     期數     每期金額      元 

    期數     每期金額      元 

總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元 期數     每期金額     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用卡交易填寫表           (分期限用中國信託銀行信用卡)                   
信用卡卡號

(16 位) _ _ _ _-_ _ _ _-_ _ _ _-_ _ _ _ 
 

持 

卡 

人 

簽    

名 

 

(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) 

卡片背面末

三碼檢查碼 

□□□ 

信用卡有效期限(請填卡片有效截止年月) 

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

消費金額 新台幣            元整 

授權號碼 (共 6 碼) 

商店代號 分期授權商代 822-145550186-0 

授權電話：0800211211    

茲本人同意以信用卡/中國信託信用卡分期付款方式繳付上述產品之款項，並同意下列事項： 

6. 中國信託銀行保留發卡及交易核准與否之權利，凡交易一經核准，本人應遵守相關規定且依約按月繳納信用卡帳單之分期款項。 

7. 本同意書與一般銀行信用卡簽帳單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8. 持卡人如有停卡、違約或債信貶落等情事，即喪失分期付款之權利，持卡人應一次付清剩餘所有未到期之全部款項。 

9. 本人應於收到訂購商品後詳細檢查，若產品有瑕疵應於七日內電洽 03-3320085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處理，否則視同無異議承認上述

交易，不得中途解約請求退款。(售價已包含 5%加值營業稅) 

10.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僅提供信用卡分期金流服務，上述商品之品質、售後服務等相關問題係由  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。 

11. 本人對於服務品質與訂購交機服務經銷商之爭議或退費問題，與中國信託銀行無涉，不得以此為拒繳中國信託信用卡款項之理由。 

12. 本人如有停卡、違約或債信貶落，則所有未到期之款項視同全部到期，得被要求一次清償；本人如請求提前結清分期款項時，應

通知中國信託銀行或巨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得中國信託銀行將所有未到期之款項一次入信用卡帳戶，本人應一次付清剩餘全部款項。 

13. 到期未收到帳單時，本人應主動向中國信託銀行索取帳單，不以此為拒繳理由。 

 


